
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

北京市平谷区生态环境局

北京市平谷区交通局
关于在平谷区金海湖地区部分道路

禁止货车通行的通告

为营造金海湖地区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，确保道路交通安全、有序、畅通，有效改善空气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、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8年修订）有关规定，结合金海湖地区道路实际情况，经区政府同意，决定对平谷区金海湖地区部分道路禁止货车通行，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禁行时段

每日6时至23时

二、禁限车型
中重型货车（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、宽度不超过2.2米、高度不超过2.8米的中型厢式货车除外）

三、禁行区域

（一）金海西路由金海北街至金海南街之间路段（含）、金海南街由金海西路至东虎山路之间路段（含）、东虎山路由金海南街至金海湖大街之间路段（含）、金海湖大街由东虎山路至金海东路之间路段（含）、金海东路由金海湖大街至金海北街之间路段（含）、金海北街由金海东路至金海西路之间路段（含），由上述道路围成的区域。
（二）平蓟路由昌金路（国道G230）至金海东路之间路段。
四、绕行路线

昌金路（国道G230）
五、军队、武警车辆及执行任务的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等特种车辆不受上述措施限制。

六、本通告自202 年 月 日起执行。

特此通告。
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        北京市平谷区交通局

北京市平谷区生态环境局

年  月 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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